五年免稅投資計畫完成證明申請書
	申請

公 

司
	名稱
	
	負責人
	
	電話
	0_-________#____

	
	統一編號
	
	聯絡人
	
	電話
	

	
	地址
	公司：

工廠：

	實收(或增加)資本額
	新投資創立:新臺幣         元(含現金          元)  
增資擴展:自新臺幣         元增至         元
           (其中含現金         元，未分配盈餘         元) 

	投資計畫生產之產品或提供之技術服務
	(註：請依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產業類別及產品(勞務)一覽表之「產品(勞務)－中類」欄所列示內容填寫，例如：08食品製造業、09飲料製造業。)

	投資總金額
	總計           元

(1)土地：                 
(2)建築物： 
· 建築物購買金額：

· 建築物新建價款：                  
(3)全新機器、設備及技術：                 
· 供生產或提供勞務用機器、設備或技術：
· 非供生產或提供勞務用機器、設備或技術：

(4)其他與投資計畫相關支出：
【製造業以(3)總額20%計算；與製造業相關之技術服務業以(3)總額70%計算】

	五年免稅投資計畫核准函日期及文號（含計畫變更函）
	經濟部工業局   年   月   日工                  號函

	投資計畫之完成日期
	ˍˍ年ˍˍ月ˍˍ日
	註：依適用法令第九條規定，應於投資計畫完成之次日起一年內申請核發完成證明。逾前開期限申請者，依同辦法第十一條規定，僅得就賸餘之期間適用獎勵。

	適用法令
	98年5月27日行政院發布之「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一日至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增投資適用五年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獎勵辦法」

	免稅期間
	依限申請完成證明
	1.直接
  免稅
	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九條之二第一項規定，自上開投資計畫完成日期    年 ____月____日起連續五年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註: 亦得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九條之二第二項及「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一日至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增投資適用五年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獎勵辦法」第十三條第二款規定，另備申請書敘明自行選定延遲開始免稅期間向財政部申請核定。

	
	
	2.選定
  延遲
  免稅
  期間
	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九條之二第二項及適用法令第十三條第一款規定，併本申請書同時敘明自行選定開始免稅期間自九十__年__月__日(本公司選定之年度及會計年度之首日)起連續五年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逾限申請完成證明
	1.直接
  免稅
	公司未於上開投資計畫完成日期之次日起一年內提出完成證明之申請，依適用法令第十一條規定，僅能就賸餘之期間適用獎勵。
本投資計畫完成證明申請日：九十____年____月____日(日期由完成證明發證機關填寫)

	
	
	2.選定
  延遲
  免稅
  期間
	公司未於上開投資計畫完成日期之次日起一年內提出完成證明之申請，依適用法令第十一條規定，僅能就賸餘之期間適用獎勵。又併本申請書同時敘明自行選定開始免稅期間自九十____年____月____日(公司選定之年度及會計年度之首日)起就前開賸餘期間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本投資計畫完成證明申請日：九十____年____月____日(日期由完成證明發證機關填寫)


註1.公司亦得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九條之二第二項及「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一日至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增投資適用五年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獎勵辦法」第十三條第二款規定，另備申請書敘明自行選定延遲開始免稅期間向財政部申請核定。
註2.依本辦法第9條之規定，完成證明經核定後，其證明所載之完成日期、購置生產或提供勞務相關之全新機器、設備或技術及投資總金額等相關內容及金額不得變更。
註3.如  貴公司不服本處分，應於本處分送達之翌日起30日內，檢具訴願書正、副本(均含副件)，送由本局向經濟部提起訴願。

申請人保證本申請書所陳資料均屬正確，否則願負一切責任。

申請人：（請蓋公司登記印鑑章及負責人登記印鑑章）                           年　　　月　　　日                       

